
眉县 ：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这里宽敞明亮，环境干

净整洁，办事很便利。”3 月

2 日上午，正在眉县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接待区填写资

料的群众张某对记者说。

为建设集信访接待受

理、矛盾纠纷联调、诉讼源头

治理、公共法律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县级矛盾联合调处

中心，2022 年 8 月，眉县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正式建

成投用。该中心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积极发挥雷锋

精神引领作用，着力打造“一

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

合平台，良好的服务质量和

办事效率使群众满意度大幅

提升。近日，该中心被省委宣

传部命名为“2022 年度陕西

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3 月 2 日，记者走进眉

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只见整个大厅环境敞亮，业

务分区明晰。“我们中心按照

‘1+4+5’功能架构，设置 1个

导引服务台，配置信访接待、

纠纷化解、法律服务、综合服

务 4个基本功能区，设立心理

服务、志愿服务、远程探视、网

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5

个特色功能区块，能满足办事

群众的不同法律需求。”该中

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2022 年 9 月，安康男子

张某来到眉县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向工作人员反映，

2022 年 4月，他和 6位工友在

眉县某项目建设工地施工，但

该项目建设公司一直拖欠张

某和工友的工资 2万多元。张

某索要 5个月未果，希望有关

部门能帮助解决。工作人员在

了解情况后，立即向县劳动监

察大队核实情况，县劳动监察

大队安排专人联系该公司工

程部负责人及张某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该公

司通过微信转账支付 7人工

资 2万多元。

据了解，眉县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设立法律援

助、诉讼服务等 9 个常驻窗

口和 1 个综合服务轮驻窗

口。该县整合公安、司法、信

访、检察、法院等 12 个部门

的资源力量，联合入驻该中

心，集部门和社会力量组成

专业调解队，构建眉县诉调、

警调、检调、专调、访调“五

调联动”工作体系，实现了矛

盾纠纷“一站一揽子调处、全

链条解决”。该中心运行以

来，先后接待来访群众 650

人次，有效解决疑难突出信

访问题 12 件，提供法律援

助 86 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456 件，全力打造为民解忧

的“桥头堡”。

因门锁常遭人破坏，为

了保护自家的人身、财产免

受不法侵害，市民董先生便

在自家房屋外安装了监控，

其邻居顾某及其家人的行

踪均能被捕捉到，此举引起

邻居顾某的反感，认为这侵

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

拆除。那么，自家房屋外装

监控合法吗？邻居是否可

以要求拆除？

案件回顾
顾某与董某，分别住在

我 市 某 小 区 某 幢 305 房 和
304 房，两家是邻居。成为邻
居之初，两家虽说没有太深
的交情，但也能和睦相处。
2022 年下半年，董某发现自
家大门的锁常被人破坏，这
让他十分气愤。为了保存证
据，抓住搞破坏的人，董某便
安装了两个监控摄像头，一

个安装在楼道公共走廊顶端
对着自家和顾某家外门，一
个安装在自家窗外对着顾某
家阳台。顾某家人在自家窗
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被董某
家的监控探头拍了下来。顾
某家人何时出门，何时进门，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董某家
的监控也都能捕捉到。这让
顾某十分恼火，要求董某立
即拆除。而董某认为，其安装
监控，只是为了抓住搞破坏
的人，并不是要侵犯顾某一
家人的隐私权，不同意拆除，
双方由此引发矛盾。

法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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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
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
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
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
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
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
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
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
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
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
位 ；（五）处理他人的私密
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

法官说法
本案中，董某在自家房

屋外安装监控，其邻居顾某
及家人的行踪均能被捕捉
到，已形成骚扰性监控，侵
犯其隐私权，要求安装监控
的房主拆除监控是合法的。
在此提醒，安装监控应当与
监控范围内的邻居进行协
商，在征得邻居的同意后安
装，否则存在侵犯他人隐私
之嫌。

认真履职助力法治建设
——记全省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干警李薇

没有豪言壮语，她以严

谨的工作态度，感动着干部

和职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

榜样，大家自觉向她学习 ；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她以

忠于职守赢得了广泛的赞

誉，为法治宝鸡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她，就是宝鸡市司

法局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

科员李薇。

“干就干好，工作不能平

庸。”李薇自 2005 年从事司法

行政工作以来，始终以严格的

工作标准要求自己，以司法行

政人的使命担当助力法治宝

鸡建设。

法治建设需要围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回应各个领域的

法治需求，工作千头万绪，包

罗万象，要想干好不容易。

2019 年，我市提出全面依法

治市，李薇参与筹备组建全

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及其四个

协调小组，制定委员会工作

规则以及办公室工作细则，

起草法治宝鸡建设五年规

划。在李薇等人的努力下，

我市在全省率先推出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指标体系，不

断完善法治宝鸡建设体制机

制。同时，他们完成市级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实

现法律服务“只进一扇门”，

让老百姓享受“一站式”服

务，并成功举办“全国第二届

新媒体快乐学法大赛宝鸡分

赛”，138 家媒体对此进行了

集中报道。

无论身居何位，从事何

种工作，再苦再脏再累再困

难，李薇始终积极肯干，克

服困难把事办好、办实，办到

人民群众的心坎上。为助力

乡村振兴，做好定点帮扶，李

薇多次到千阳县高崖镇坪上

村和崔家头镇庄科村调研走

访，与司法局领导筹措资金

为坪上村湖羊养殖修建草料

窖，为庄科村新建两面法治

文化墙。在帮扶坪上村贫困

户李文举时，李薇坚持每月

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落实低

保待遇，调动其生产积极性，

鼓励贫困户养殖秦川牛，提

高家庭收入，帮助李文举一

家顺利脱贫。

近年来，李薇曾获评市直

机关学习型党员，宝鸡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信访、保密、清

积评查、档案、执法监督、扶贫

等工作先进个人，五次获得市

级优秀公务员称号，荣获个人

三等功一次。

审判庭外的临时宝妈

法庭内，庭审正在进行，

一墙之隔的活动区，年轻女法

警怀抱着幼儿小心翼翼地安

抚着（见上图）。这是近日发生

在岐山法院审判庭外的温馨

一幕。

2 月 28 日，一起案件的

当事人热某抱着刚满周岁的

婴儿面带愁容地站在法庭门

口，执勤法警李辰见状便主动

上前询问。了解后得知，开庭

在即，热某到庭参加诉讼期间

小孩无人照看。“放心去出庭

吧，孩子有我呢！”于是，这位

90后年轻法警李辰便充当起

了“临时宝妈”的角色。

刚开始孩子哭闹，李辰

便抱着孩子不停走动，轻声

哼着儿歌安抚孩子情绪，渐

渐地，孩子停止了哭闹，进入

了梦乡。最终，伴随着清脆的

法槌声，法庭审理结束了，热

某走出审判庭，看到孩子睡

着后可爱的模样和法院干警

的暖心举动，十分感动，对法

院干警连连道谢。

太白县公安局王家堎派出所民警

加班办户口  解了群众忧
本报讯 （杨青 田鸽）“谢

谢警察同志，多亏你们给孩子

落了户口。我们整天为孩子上

学的事情发愁，现在问题终于

解决了，真是太感谢了！”近

日，太白县公安局王家堎派出

所民警将办理好的户口簿交

到辖区太白河镇东青村一对

夫妇手里，夫妻俩看着户口簿

上儿子的名字十分激动。

2月下旬，太白河镇居民

肖女士来到王家堎派出所户

籍室称，她的儿子已满 3岁，

但因夫妻双方工作繁忙，都

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生活，

加之疫情原因，孩子至今未

申报户口，一家人十分着急，

不知如何是好。得知此事后，

派出所负责人立即向上级领

导汇报，并安排民警整理肖

女士递交的材料，表示如果

材料齐全，一定尽快办理，不

耽误孩子上学。经核实，肖女

士所述情况属实，且提供的

相关证明材料也都齐全，符

合入户规定，户籍民警随即

加班加点为孩子办理入户申

报手续，最终在太白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的帮助下，用最

短时间为肖女士的孩子办理

了户口登记。

今后，王家堎派出所将继

续以“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活动为契机，大力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创新

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措施、提

高服务质量，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金台法院法官干警

送典进企业  护航促发展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人

民法院法官干警先后走进我

市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开

展送“典”进企业法治宣讲活

动，受到企业欢迎。

活动中，两家公司负责

人详细介绍了各自企业的

发展经营项目和历年常见

的法律问题。蟠龙法庭干警

就民法典合同编、物权编、

侵权责任编的法律精神和

重点、亮点条文作了讲解，

并结合两家企业经营情况

和主要业务方向，从合同签

订、履行及违约责任等方面

提出了合规建议。针对工作

人员现场提出的问题，法官

干警一一作出解答，最后就

人民法院如何进一步增强

法治宣传实效征求了企业

的意见建议。

今后，金台法院将继续

以“三个年”活动为契机，立

足司法职能，携手企业共建

互动平台，让民法典真正走

到群众身边，融入企业肌理，

为辖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

贡献司法力量。

以案说法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杨青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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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先进风采

关爱残障人士  彰显司法温情
千阳法院寇家河法庭成功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件

本报讯 近日，千阳县人

民法院寇家河人民法庭成功

调解了一起涉残障人士离婚

纠纷案件，保障了特殊群体

合法权益，彰显了司法温情。

原告吴某和被告郭某于

2019 年 6月结婚，婚后不久，

郭某因病情发作致使双方无

法正常生活，吴某无奈将郭某

送其娘家居住，并诉至千阳法

院要求与郭某离婚。案件受理

后，千阳法院寇家河人民法庭

法官多次前往郭某娘家及村

委会了解当事人家庭情况和

婚姻状态，同时积极与吴某沟

通。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后，承

办法官决定组织调解。考虑到

郭某有身体缺陷的特殊情况，

为了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承

办法官邀请其法定代理人郭

某父母在场与吴某及其委托

诉讼代理人一起参加调解。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

依法、依情、依理耐心细致地

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充分听取吴某及郭某父母的

意见，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吴某与郭某自愿离婚，吴

某给付郭某经济帮助，并当

庭履行结清。 

自家房屋外装监控，邻居可以要求拆除吗？

李薇（右一）在贫困户家帮助其填写相关资料（资料照片）

眉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平安建设宣传资料


